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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意向函 

投资者名称  

通讯地址（邮编）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传真  

经办人身份证号  

电子邮件  

银行账户详情 开户银行  

账号  

户名  

联行号  

大额支付系统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一

级托管账户详情 

户名：  

账号： 

本单位在此同意并确认： 

对于 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申购利率 银行间市场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深交所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万元） 

备注 

    

    

    

    

    

重要提示： 

1．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利率上限为：4.50%； 

2．申购金额下限为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且应为 500 万元的整数倍，且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即 10.90 亿元）；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为单一申购金额，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某一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

大获配量为低于该申购利率（包含此申购利率）的所有标位叠加量； 

4．申购利率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填写，申购利率的最小单位为 0.01%； 

5. 申购传真专线：010-88170903，咨询电话：010-88170588。 

经办人签字：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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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声明及提示：以下示例中的利率和金额均为虚设，不含有任何暗示，请投

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其他投资人向簿记室提交申购意向函时不必传真本

填报说明。 

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意向函填报说明 

 

1.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且应

为 500 万元的整数倍，且不超过规定的上限； 

2.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为单一申购金额，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某

一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获配量为低于该申购利率（包含此申购利率）的

所有标位叠加量；申购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3. 申购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申购利率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0.01%； 

4. 申购意向函示例：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7.60% 10,000 

    7.70% 10,000 

7.80% 10,000 

7.90% 10,000 

8.00% 10,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 8.0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50,000万

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8.00%，但高于或等于 7.90%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 4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7.90%，但高于或等于 7.80%时，有效申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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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7.80%，但高于或等于 7.70%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 2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7.70%，但高于或等于 7.60%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 1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7.60%时，该订单无效。 

5. 其他投资人须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过程，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

概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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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示：投资者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申购意向函时不必传真本陈述、承诺和保证。 

《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意向函》 

投资者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1．本单位依法具有购买本申购意向函承诺认购总金额的 2016年北京清新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的资格，有权向簿记管理人提交本《2016 年北京

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意向函》（简称“申购意向函”）。并且，

在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已就此取

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核准、同意、决议和内部批准。 

2．本单位用于认购 2016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的资金

来源合法，不违反《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的规定。 

3．本申购意向函项下的全部申购资金系从本单位或者本单位所管理产品的

银行账户划出。 

4．本单位保证并确认，本单位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有效。 

5．本单位已经完全了解和接受《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2016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

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简称“申购配售说明”）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确认

该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单位具有约束力，承诺按照申购配售说明的要求填写本

申购意向函。 

6．本单位同意并确认，本申购意向函一经发出，即对本单位具有法律效力，

不得撤销或撤回。 

7．本单位同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本单位的具体配

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簿记管理人向本单位发出的《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

通知书”），即构成对本申购意向函的承诺。 

8．本单位理解并接受，本单位如果获得配售，则本单位即有义务按照配售

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通知的划

款账户，并按照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要求及时提交有关原件。如果本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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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按照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

簿记管理人通知的划款账户，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本投资者申购意向函项下的

全部债券，同时，本投资者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

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9．本申购意向函中使用的已在申购配售说明中作出定义的词语，具有申购

配售说明规定的含义。 

10． 本投资者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

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

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